
臺北市立交響樂團【音樂人才庫】計畫簡章

壹、目的：為提供國內音樂家演出機會，提振音樂產業發展。

貳、對象：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專長為西洋管弦樂器者，包含豎琴、鋼琴、

打擊、聲樂、作曲或指揮等，曾入選本團音樂人才庫者不需再次報名。

參、採資料審查方式：假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網站公開徵求，分為演奏/唱者、指

揮、作曲者三項，由本團進行審查，需提供資料如下述：

1. 演奏/唱者：

(1) 報名表(紙本一份並以資料光碟提供電子檔)

(2) 個人簡歷(以資料光碟提供電子檔，格式不拘)

(3)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
(4) 兩年內演出有聲影像 DVD

I. 影像不需專業錄影錄音。

II. 演奏者提供完整曲目之協奏曲至多 3首，請提供至少 30 分

鐘之有聲資料。

III.演唱者請提供不同語文樂曲至多 3首，但不限中文、英文、

德文、法文等等，若有管弦樂團合作之作品尤佳，請提供至

少 15 分鐘之有聲資料。

IV. 影像請載明演出時間、地點、曲目、演出團體等詳細資訊。

2. 指揮：

(1) 報名表(紙本一份並以資料光碟提供電子檔)

(2) 個人簡歷(以資料光碟提供電子檔，格式不拘)

(3)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
(4) 至少 30 分鐘之演出有聲影像 DVD

I. 影像不需專業錄影錄音。

II. 提供完整曲目之協奏曲、管弦樂團合作之作品為佳。

III.影像請載明演出時間、地點、曲目、演出團體等詳細資訊。

IV. 提供曲目至多 3首為限。

3. 作曲者：

(1) 報名表(紙本一份並以資料光碟提供電子檔)

(2) 個人簡歷(以資料光碟提供電子檔，格式不拘)

(3) 至少 10 分鐘以上之未公開發表之管弦樂作品總譜及錄音作品提供試

聽

I. 序曲、協奏曲、交響樂曲均不拘

II. 樂器編制請參照北市交現有編制：12-9-9-9-6,3-2-2-2,4-3-

3-1,打擊 1+3)

(4) 作品授權同意書



肆、報名方式：採郵寄報名作業，請於即日起至 108 年 4 月 7 日止掛號寄至：

臺北市立交響樂團(10554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25 號 7 樓，信封封面敬請

加註【音樂人才庫】字樣)。

伍、合作方式：

1. 演奏/唱者：本樂團將邀請合適之演奏/唱者於本樂團年度適當之演出場

次擔任協奏/唱演出，演出費用另商議之。

2. 指揮、作曲：將邀請安排於本樂團排練期間實地演練，實地演練時不支

付任何費用(外縣市者依規支付差旅費)，之後若有安排正式演出，演出

費用另商議之。

3. 邀請排練期間，本團將安排錄影(音)。

陸、附則：

1. 未達法定成年者，需附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。

2. 寄送之資料可於 108 年 5 月份自行取回，無取回者，本團不負保管之

責。


